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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8月 4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

陕西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

第-条  为了尊重食用清真食品的少

数民族的饮食习俗,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

苘和管理l=动 ,促进清真食品业发展,增

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清真食品,是指

按照回、维吾尔、保安、东乡、哈萨克、

撒拉、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吉克、柯尔

克孜等少数民族 (以 下简称回族等少数民

族)的消真饮食习俗生产经营的食霄l。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十本省行政区域

内清真食品生产经苘及共监督胥理活动。

机关、企业、事业中位内部设立的清

真食堂,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各民族都有保持和改革本民

族风俗丬惯的自由。全社会都应当尊重回

族等少数民族的清真饮食习俗。

对干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仟 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权向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及有

关行政主常部门举报 ,受理举报的部门应

当及时处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

发展消真食爵l业 ,研制具有地方特色的清

真食品,重点扶持名牌老字号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并根据口家规

定在消真食温l产业化方面给予投资、税收、

信贷等方面优惠。

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将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网点建设

纳人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消真食 |昆

监督管理I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箅;设区的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根椐工作需要

设立清真食品l监督管理工作专项经费。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刂务

行政主笛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卫生、质量

技术监督、商务、食品药品监督、检疫等

部门和机构依照各自职责,做好与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相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民族事务、文化、新闻出版

部闸以及大众传媒应当加强有关法律、法

规和回族等少数民族洁真饮食习俗的宣传 ,

增进各民族乏汩l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工南

户应当对员I进行有关生产操作特殊要求

和禁忌华项的培训教育。

第九条 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企

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具有独立设置的生产厂房、库

房、销售场所和专用的加I生产器械、计

量器具、检验设备、储存容器、运输I具 ;

(工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一名回族

等少数民族公民,回族等少数民族员工所

占比例不得低于 15%;

〈三)从 将清真肉食业、餐饮业的企

业法定代表人应当是回族等少数民族公民 ,

回族等少数民族 员工所 占比例不得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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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

(四 )屠 宰、采购、配料、烹制、储

运等△作岗位从业人员应当是回族等少数

民族公民 ;

(五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监
=。

R管 理制

度健仝 ;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从革消真食品l生 产经肯的个

体工商户应当符合 卩列条件 :

(一 )业 主应 当是 回族 等少数 民族

公民;

(二 )屠 宰、采购、配料、烹制、保

管等工作岗位从业人员应当是回族等少数

民族公民 ;

(三 )有清真食品加工、制作、销售、

储运的专用工具和场所 ;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应 当在其宇号、招牌、产品

包装上显著标明清真标志。

经依法成立的清真食品认证机构认证

后,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可以在产品的

包装、广告上使用清真认证标识。

非氵青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不得使用清真标志、标识或者发布清真

食品广告。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 lⅡ 应当符

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卫生管Tll的 法律、

法规规定及标准。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采购的制成品、原料、辅料,应当符合

清真要求。从外地购进的制成丨昆、原料、

辅料应当附有清真的有效证明。

第十三条 从事清真内食业生产经赏

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照清真饮食习俗屠

宰畜禽或者加工、制作的消真肉食品,应
当依法接受检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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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用畜禽实行定点屠宰。省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木省实际情况,制定消真用畜

禽定点屠宰厂 (场 )的设置规划,由 市、

县人民政府根据设置规划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集贸市场、商场、超市、

宾馆饭店等场所经营消真食品的,应 当设

置清真食品专用区域或者专用柜台、摊位 ,

经营清真食肝l的 人员不得与经营非清真食

品的人员混岗。

第十五条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内

不得携带、食用清真禁忌食品。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

管部门有权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个

体工南户进行监督检查,查验从业人员和

生产经营活动的桕关资料 ,被检查单位和

个人应当子以配合。

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清真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商业秘密。

第十七条 县级以 L民族事务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聘请清真食品l社 会监督员,协
助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清真食品社会监督员的管理办法,由

省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 +三条第一款规

定的,由县级以 L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企业处

五T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

户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

对不符合清真食品要求的制成爵l、 原

料、辅料 ,由 县级以上民族享务行政主管

部门监督处理。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

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民族善务行政上筒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一干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不符合消真要求

的产品及其包装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芋务行政主肯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对企业处一T元 以上五干元

以下罚款,对个体I商户处二百元以上一

干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享务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对个人罚款三干元以 卜、

对企业讠刂款二万元以⊥的,实施处罚的机

关应当告掷l当 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二十四条 民族事务行政主管祁门

和有关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滥用职杈、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20"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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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节约能源条例

(zO06年 9月 ⒛ 日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

第一章 总  则

第工章 节能管理

第三章 有效开发能源

第四章 合理使用能源

第五章 节能促进和保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发展循环

经济,保护环境,建设节约型祉会,保障

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根椐 《中华

人民共和凵节约能源法》和共他佝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能源,是指煤炭、

原汕、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热力、

成品油、液化石汕气、生物质能和其他直

接或者逦过加工、传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

种资源。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节能,是指加

强开发和使用能源的管f± ,采取技术 上刚

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

的措施 ,减少从能源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

中的损失和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

第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书能源的

开发、经营、利用、管理等活动,适川本

条例。

第五条 节能遵循能源节约与能源开

发并举、节能优先、效率为本的方钭,坚

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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